
河海基建〔2020〕12 号

关于印发《基建处建设工程结算送审实施办

法》的通知

各科室：

《基建处建设工程结算送审实施办法》经处务会审核通

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1.基建处建设工程结算送审实施办法

2.工程审计资料报审承诺书

基建处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



附件 1

基建处建设工程结算送审实施办法

为加强建设工程投资控制，规范从施工单位整理结算审

核资料至基建处将资料移送审计处的工作流程，结合基建处

各科室人员的岗位职责，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工程结算资料报送程序

第一条 施工单位以《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签字

日期为准，在 20 个工作日内向监理单位递交完整的工程竣

工结算审核资料。

惩罚措施

第二条 监理单位在收到工程结算审核资料后应在 5个

工作日内对其真实性、有效性及完整性进行核实，如核实后

有误则退回施工单位重新整理，施工单位在 5 个工作日内重

新提交资料；如核实后无误，监理单位在册内目录单上签名

并加盖公章。

第三条 监理单位在对工程结算审核资料核实无误后

报送给甲方代表，甲方代表审核无误后将其转交基建处计划

管理科。

第四条 基建处计划管理科在对工程结算审核资料复

核后，完成审计工作联系单，报送审计处。



第二章 工程结算资料范围及要求

第五条 基建处造价管理科应提供如下资料：工程招标

文件（含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投标文件、标底、中

标通知书及工程承包合同（协议）。

第六条 施工单位应提供的资料如下：

1、开工报告、竣工报告、验收合格证明书；

2、竣工图；

3、图纸会审、变更单、签证单、技术核定单、联系单、

核价单等；

4、工程竣工结算书（含电子版）；

5、工程量计算书；

6、提供甲供材料的清单，包括：材料名称、型号、规

格、数量、价格等；

7、如果属于甲方定价乙方购买的，需提供甲方确认的

定价通知单；

8、工程所在地的材料信息价等相关资料；

9、其他与工程造价有关的文件、资料；

10、工程审计资料报审承诺书（见附件 1）。

第七条 建设工程结算审核资料编制要求：

1、施工单位须提供 2 套原件资料，且按照类别装订成

册，土建、安装结算书分册装订，每册的册内须有目录。施

工单位将资料报送监理单位审核，监理单位审核人在目录页

签字、盖监理单位公章；



2、如个别资料的原件已遗失、损毁或提供较困难，可

提供复印件，但提供的复印件必须按审计要求经有关单位核

实后加盖公章。

3、各类程序单（如变更单、签证单、技术核定单等）

应分类排序装订，其编号不得有断号、重号现象出现。如有

上述情况，请出具断号、重号原因说明，并经监理、跟踪审

计和基建处认可并盖单位公章方为有效。

4、竣工图须加盖设计出图章、竣工图章及竣工图审核

章。如竣工图纸变更较大，不能在原施工图上编制，则不仅

应提供设计院重新绘制的竣工图，还需提供原施工图。分项

零散图必须有图纸目录，并于目录上标注好图纸张数。图纸

应叠成 A4 大小，露出图标。

5、项目送审后，原则上不再补充任何涉及增加结算价

款的资料；

第三章 工程结算审核费用支付程序

第八条 工程结算审核工作结束后，根据基建处与施工

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明确结算审核费付款方，由审计处出具

结算审核付费通知单、发票、结算审核合同以及结算审核报

告等材料，作为付费依据。

第九条 本办法由基建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2

依据《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管理办法（教发〔2017〕

7 号）》和《关于加强直属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意见(教

财 (2016)11 号 ) 》 ， 现 将 我 单 位

工程决算资料报送审计处，并对所报送资料做出承诺。

一、送审项目报送资料如下：

1、工程招投标文件、标底、中标通知书及工程承包合

同（协议）；

2、开工报告、竣工报告、验收报告；

3、甲方签字确认施工图、竣工图（需盖竣工图章）；

4、提供甲供材料的清单，包括：材料名称、型号、规

格、数量、价格等；

5、如果属于甲方定价乙方购买的需提供甲方确认的定

价通知单；

6、签证单，工程设计变更通知书；

7、工程量计算书（包含电子版）；

8、提供真实完整的工程竣工决算书（包含电子版），

按要求经基建部门初审后及时报审计处安排送事务所审计

或自审；

9、工程所在地的材料信息价等相关资料；

10、其他与工程造价有关的文件、资料。

上述所有材料必须为有效原件，复印件一律无效。

二、对以上提供资料作出承诺：

http://sjc.hh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51/7f/90dbc6284a2199056c0a3c59eb13/5bc436f2-6bb9-4475-be89-6cba3bf12654.pdf
http://sjc.hh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51/7f/90dbc6284a2199056c0a3c59eb13/5bc436f2-6bb9-4475-be89-6cba3bf12654.pdf
http://sjc.hh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51/7f/90dbc6284a2199056c0a3c59eb13/5bc436f2-6bb9-4475-be89-6cba3bf12654.pdf


1、与该项目工程经济活动的全部资料均已提交，并对

提供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资料提供齐全后

开始计算审计时间，从最后送达的时间为准（相应的审计时

间顺延）。

2、该项目送审后，不再补充任何涉及增加决算价款的

资料；

3、我单位积极配合审计，收到初审结果后，在规定时

间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意见，逾期不反馈意见视为同意初审结

果；

三、本承诺书一式二份，同等有效：

施工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河海大学基建处 2020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录入：童 洁 校对：曹红芳


